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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臺中市為例，分析縣市合併後地價稅累進起點地價重新計算對於

應納稅額的影響，並針對可能引發爭議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希望政

策制定者列入決策考量。 

一般用地以「累進稅率」課徵地價稅，在累進稅制下課稅地價越高，

則適用稅率越高，應納稅額也越高。本市累進起點地價：原縣 109 萬

6,000元、原市 284萬 4,000元。假設 102年重新規定地價，其地價不

變，以目前地方稅務局稅籍資料測試核稅，預估核算新的累進起點地價

約為 158萬 4,000元，統計分析 102年合併計稅後稅額減少者約計 1萬

8,733戶，稅額減少約計 8,293萬元；稅額將增加者約計 3萬 238戶，

稅額增加約計 2億 9,522萬元。 

102 年重新規定地價並核算新的累進起點地價，將導致持有合併前

原市轄土地之民眾，因累進起點地價向下調整，適用地價稅率提高，而

在未蒙政策利益前，先承受地價稅負增加之不利益，認有政府變相加稅

之虞。為落實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不因縣市合併行政組織調整，而增

加稅負。建請財政部協助透過中央協調內政部同步修正土地稅法及平均

地權條例「累進起點地價如因行政區域調整或合併，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得依調整或合併前之區域，分開核計累進起點地價，分別計課地價

稅後合併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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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前言 

行政院近年來致力於地方行政區劃架構及國土規劃之改

革，並以共同生活圈的概念，於 99年 12月 25日將臺中縣市、

臺南縣市、高雄縣市合併及臺北縣正式改制為臺中市、臺南

市、高雄市及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以促進都會區更具有國

際競爭力，同時創造火車頭作用，帶動週邊地方發展。 

大臺中作為臺灣的中心，結合了雙港（臺中清泉崗國際機

場及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臺鐵山海線、中山高與二高等交

通樞紐，而在高鐵通車後，更將臺灣各地的優勢串連起來，在

臺中蓄勢待發。因氣候溫和、少有天災，臺中擁有先天發展的

利基，市區更符合現代都會發展的建設，因山、海、屯地區作

為腹地後，資源更臻完善，也形成更適合居住的城市。基於磁

吸效應，近年來臺中市的土地開發及交易量日漸熱絡，升格直

轄市使地方建設更完善後，將更有利於地方稅收的成長，特別

是地價稅和土地增值稅，一般均有正面的期待。 

良好的租稅制度除了財政收入目的外，更應符合社會公平

正義及租稅的安定性。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經縣市合併後，

行政區域擴大，使得地價稅的累進起點地價將重新計算；102

年重新公告地價之後，即將依新的累進起點地價課稅。臺中市

等 3 個新直轄市政府地方稅捐稽徵機關都十分重視這樣的改

變，分別經過試算後，發現將使部分納稅義務人的地價稅額產

生劇烈變動。在土地財產無任何增減情況下，卻因為行政機關

組織的改變而大幅改變應繳納的稅負，對於要多繳稅的民眾而

言，可能難以接受甚至抗拒。 

本文試以臺中市為例，分析縣市合併前後地價稅累進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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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重新計算對於地價稅應納稅額的影響，並針對可能引發爭

議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希望能對政策制定者有所幫助。 

二、臺中縣市行政區域劃分之歷史沿革1

   民國成立初期，民國 9 年，實施地方制度改正，原臺中、

南投二廳再合併為臺中州，臺中州以下共有 11 郡 1 市（分別

為大屯、彰化、大甲、東勢、豐原、員林、北斗、南投、能高、

新高、竹山等 11 郡及臺中市），州署設於臺中市，至今仍為

臺中市政府所在。其中臺中市與大屯郡為原臺中市的轄區，而

大甲、東勢、豐原郡與大屯郡則為原臺中縣轄區。 

 

    至民國 34 年 12 月，臺灣省行政區域重新劃分，設臺北、

基隆、新竹、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等 9 省轄

市及草山管理局 1 局，餘劃分為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

雄、臺東、花蓮、澎湖等 8 縣，並將原有「郡」制改為「區」，

「街」改為「鎮」，「庄」改為「鄉」，臺中縣、市正式分治。 

民國 35 年元月 21 日，將臺中市原有的大正、初音、高

砂、明治、大和、若葉、老松、新高、梅枝、楠區 10 區整併

為東、西、南、北、中 5 區。民國 36 年 2 月 5 日，將臺中

縣的北屯、西屯、南屯三鄉劃歸臺中市。2 月 10 日舉辦市區

擴大接收典禮，全市擴增為 8 區，總面積為 163.4256 平方公

里，以北屯區面積最大，中區面積最小。 

民國 39 年 9 月，臺灣省政府公布「臺灣省各縣市行政區

域調整實施方案」，將全臺劃分 5 省轄市、陽明山管理局和

16 縣。於同年 10 月 21日將原「大臺中縣」劃分為臺中、彰

化、南投三縣；餘豐原、大屯、大甲、東勢 4 區及中峰區和平

鄉則併為臺中縣，轄豐原鎮、內埔鄉、神岡鄉、大雅鄉、潭子

                                                 
1
行政院公報第 015 卷 第170 期 20090904 內政篇 

中華民國 98 年9 月1 日（補登）內政部令 台內民字第0980162925 號 

發布「臺北縣改制計畫」、「臺中縣（市）合併改制計畫」、「臺南縣（市）合併改制計畫」及「高

雄縣市合併改制計畫」，自即日生效；並自中華民國99年12月25日，臺北縣改制為「新北市」，臺

中縣（市）合併改制為「臺中市」，臺南縣（市）合併改制為「臺南市」，高雄縣市合併改制為「高

雄市」。附「臺中縣（市）合併改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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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東勢鎮、石岡鄉、新社鄉、大里鄉、霧峰鄉、太平鄉、烏

日鄉、清水鎮、梧棲鎮、大甲鎮、沙鹿鎮、外埔鄉、大安鄉、

龍井鄉、大肚鄉、和平鄉等 21鄉鎮（6 鎮、15 鄉），總面積

為 2,051.4712平方公里，臺中縣縣治並由員林鎮遷至豐原鎮。 

由於臺中縣市的行政區域經過數次調整，兩地的居民心中

一直將臺中縣市視為一個「大臺中」，彼此生活交流非常頻繁，

兩縣市的地理區域就好像雞蛋白包圍著蛋黃一樣，雖有區別，

卻又密不可分。因此當行政院開始提出地方行政區劃改革的構

想時，臺中縣、市幾乎是產、官、學界一致認同最具合併可行

性的城市。 

三、改制前、後行政區域範圍、人口及面積 

臺中縣、市政府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7 條之 1 第 3 項

規定，共同擬訂改制計畫，經縣、市議會同意後，由內政部報

請行政院核定，並公告改制日期為 99 年 12 月 25 日。 

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後，其行政區域就是現臺中縣、市

全部併入的範圍。共規劃分為 29 區，人口數為 267萬 395人2

表 1         臺中市改制後行政區域範圍、人口及面積表 

，

土地面積為 2,214.8968 平方公里。地籍圖資登記土地總計 147

萬 6,181 筆，面積 19萬 5,830 公頃。詳如表 1。 

行政區 人口數 
面  積  

(平方公里) 

區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原臺中縣、市人口密

度(人/平方公里) 

中  區 21,331 0.8803 24,232  

6,691 

東  區 73,985 9.2855 7,968  

西  區 117,265 5.7042 20,558  

南  區 115,368 6.8101 16,941  

北  區 147,628 6.9376 21,279  

                                                 
2臺中市民政局戶政科 2012/5/2 發布最新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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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屯區 210,715 39.8467 5,288  

南屯區 156,608 31.2578 5,010  

北屯區 250,661 62.7034 3,998  

豐原區 165,909 41.1845 4,028  

769 

大里區 201,540 28.8759 6,980  

太平區 174,899 120.7473 1,448  

東勢區 52,651 117.4065 448  

大甲區 78,158 58.5192 1,336  

清水區 85,676 64.1709 1,335  

沙鹿區 83,732 40.4604 2,069  

梧棲區 55,653 16.6049 3,352  

后里區 54,042 58.9439 917  

神岡區 64,068 35.0445 1,828  

潭子區 102,229 25.8497 3,955  

大雅區 90,802 32.4109 2,802  

新社區 25,411 68.8874 369  

石岡區 15,769 18.2105 866  

外埔區 31,885 42.4098 752  

大安區 19,994 27.4045 730  

烏日區 69,464 43.4032 1,600  

大肚區 55,748 37.0024 1,507  

龍井區 74,657 38.0377 1,963  

霧峰區 63,940 98.0779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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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區 10,607 1,037.82 10  

總  計 2,670,395 2,214.90 總平均   1,206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本研究整理 

 

    由表 1的數據可看出，原臺中縣及原臺中市的土地面積及

人口密度相差接近 10 倍。原臺中縣的行政區多為衛星城鎮，

土地多屬鄉村區、農業區、保護區……等非都市土地，人口密

度偏低，農地及空地較多，因此土地價格較低。而原臺中市的

行政區均為都會區，土地多屬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都市

土地，人口密度較高，工業土地及建地多，相對土地的價格較

高。 

四、縣市合併對稅負的衝擊 

    臺中縣與臺中市兩個行政組織的整併，市政府無論在人口、

資源或財產方面，數量都是「1+1＝2」的增加。對民眾而言，可

以享受公部門的建設與服務資源，也會因規模經濟效果，而變成

加倍的多樣化與豐富化。 

    政府的資源當然需要稅收的支應。在地方稅務行政作業上，

有些納稅義務人的應納稅額也可以直接用套用「1+1＝2」的公

式，例如某甲在臺中縣、市各有 1棟房屋，原臺中縣房屋應納稅

額為新臺幣(以下同)2,000 元加上原臺中市房屋應納稅額 2,000

元， 在合併之後 2 棟房屋仍然會有 2 張房屋稅繳款書，應納稅

額 2,000元加 2,000元合計為 4,000元，符合「1+1＝2」的邏輯。

又例如某乙在臺中縣、市各購買 1部汽車，縣市合併後 2輛汽車

依舊會收到 2 張使用牌照稅繳款書，原臺中縣汽車應納稅額

7,200 元加上原臺中市汽車應納稅額 7,200 元，應納稅額合計為

1萬 4,400元，租稅負擔不會因縣市合併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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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採用累進稅制3的地價稅就不同。地價稅係以地價總額

未超過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累進起點地價者，按基本稅率

10‰徵收；但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就依「累進稅率」課徵；而

且土地所有權人在同一個縣（市）只會收到一張地價稅單。累進

稅制下的稅基如果越高，則適用越高的稅率，所應繳納的稅金也

更高。所以若將原分屬於臺中縣、市的兩張地價稅單合併成一

張4

必須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關於「累進起點地價」。縣市合併

後，行政區域擴大，使得計算地價稅的累進起點地價從原本臺中

市為 284萬 4,000元及臺中縣為 109萬 6,000元，預估將調整為

158 萬 4,000 元。地價稅因合併後累進起點地價隨同調整的問

題，將使部分納稅義務人的地價稅額產生劇烈增減變動，這種變

化無法套用公式「1+1＝？」算出標準答案。應納稅額增加或減

少的適法性，是否符合社會公平正義，易引起民眾強烈質疑。 

，稅單張數是「1+1＝1」，但土地總價變高之後，很可能會

改適用更高的累進稅率，那麼應繳納稅額就不是「1+1＝2」，而

是「1+1＞2」了。 

本研究將分析縣市合併前後 102年重新規定地價，累進起點

地價重新計算對於納稅義務人應納地價稅額增減變動，針對可能

引發爭議的問題提出分析檢討，並提出解決方案，希望能讓政策

制定者列入決策考量。 

 

貳、問題之背景與現況 

一、地價稅之相關規定 

（一）納稅義務人 

                                                 
3
依土地稅法第 16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19條規定：地價稅基本稅率為千分之十。土地所有權人之

地價總額未超過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累進起點地價者，其地價稅按基本稅率徵收；超過累

進起點地價者，依超過累進起點地價之倍數，以累進稅率千分之十至千分之五十五課徵地價稅。 

所稱累進起點地價，以各該直轄市及縣(市)土地七公畝之平均地價為準。但不包括工業用地、礦

業用地、農業用地及免稅土地在內。 
4財政部 99年 8月 30日台財稅字第 09900282710號函：說明四、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就同一

納稅義務人所有坐落該轄之土地核發一張地價稅繳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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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屬於財產稅，以持有土地者為課稅對象。依照土地稅法

第 3 條規定，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包括「土地所有權

人」、「典權人」、「承領人」及「耕作權人」。如果是公同共有

或公有土地，則以「管理機關」或「管理人」為納稅義務人。

但如果土地所有權人不明或被占用等例外情形下，也可由主管

稽徵機關指定或地主申請由「土地使用人」代繳。 

（二）課稅範圍 

我國自 76 年已辦理全面規定地價，凡是已規定地價之土

地，除依土地稅法第 22 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皆應課徵地價

稅。 

（三）納稅義務基準日 

地價稅以 8 月 31 日為納稅義務基準日5

（四）地價稅計徵及稅率 

，開徵日期為每年

11月 1日至 11月 30日。各年(期)地價稅以納稅義務基準日土

地登記簿所載之所有權人或典權人為納稅義務人。 

1.地價總額 

地價稅按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市或縣(市)轄區

內之地價總額計徵。也就是說，如果老王在臺中市有 3 筆土

地，那麼他在臺中市所繳納的地價稅就是按這 3 筆土地地價

全部加起來的地價總額作為計算基礎，也就是「稅基」。 

一般我們常見的地價，可能是「市價」或「徵收補償地

價」，但核課地價稅所用的地價則是「申報地價」6

                                                 
5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20條：地價稅依本法第 40條之規定，每年一次徵收者，以 8 月 31日為納

稅義務基準日。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 90 年 1月 1日施行。 

，也就是

每一土地所有權人依法定程序辦理申報地價或政府規定地

價，經核列之地價總額。 

6
 平均地權條例第 16 條：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

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其申報之地價

超過公告地價百分之一百二十時，以公告地價百分之一百二十為其申報地價；申報之地價未滿公

告地價百分之八十時，得照價收買或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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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累進起點地價 

如前文所述，地價稅是屬於累進稅制，但卻與其他累進

稅制很不一樣。地價稅的基本稅額的計算方式比較特殊，每

個縣、市都不相同。 

各縣、市的地價稅基本稅額係按累進起點地價為基礎。

依據土地稅法第 16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之地價總額未超過

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累進起點地價者，其地價稅按基

本稅率 10‰徵收；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依累進稅率課徵。 

所稱「累進起點地價」，是以各該直轄市或縣(市)土地 7

公畝之平均地價為準。但不包括工業用地、礦業用地、農業

用地及免稅土地在內。因此若縣、市的行政區域變動，納入

計算的土地筆數隨之改變，總地價和平均 7 公畝的累進起點

地價當然也跟著變動。 

累進起點地價計算公式7

直轄市或縣(市)規定地價總額 

： 

直轄市或縣(市)規定地價總面積(公畝) 

-(工、礦業用地地價+農業用地地價+免稅地地價) 

-(工、礦業用地面積+農業用地面積+免稅地面積)(公畝)  

 

3.稅率及稅額核算公式 

（1）一般用地稅率 

私有土地的地價未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按基本稅率 10

‰徵收；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按超過的倍稅課徵 15‰～55‰

的地價稅。詳如表 2。 

 

 

                                                 
7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附件二 

地價稅累進起點地價＝──────────────────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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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價稅級別及計算公式表                  

稅級別 計       算        公        式 

第 1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未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 ×稅率(10‰) 

第 2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累進起點地價未達 5倍者) ×稅率

(15‰)-累進差額(累進起點地價×0.005) 

第 3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累進起點地價 5倍至 10倍者) ×稅

率(25‰)-累進差額(累進起點地價×0.065) 

第 4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累進起點地價 10倍至 15倍者) ×

稅率(35‰)-累進差額(累進起點地價×0.175) 

第 5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累進起點地價 15倍至 20倍者) ×

稅率(45‰)-累進差額(累進起點地價×0.335) 

第 6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累進起點地價 20倍以上者) ×稅率

(55‰)-累進差額(累進起點地價×0.545) 

 

如土地所有權人在同一轄區內擁有應稅與免稅土地，其

免稅土地(「騎樓地全免」、「一般用地全免」「巷道用地全免」

及「0」稅種之免稅土地)地價應免予合併計入地價總額內計

徵地價稅。至於減稅土地(「騎樓地減徵」、「一般用地減徵」

及「田賦減免」之減稅土地)地價，仍應併入地價總額內計算

「毛應徵稅額」後，再依下列方式計算應徵地價稅額。 

①毛應徵稅額＝依(1)公式計算之稅額 

②減徵稅額＝毛應徵稅額×減徵土地地價/一般土地總地價 

③應徵稅額＝毛應徵稅額-減徵稅額 

（2）特別用地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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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有土地：按基本稅率 10‰徵收8

應徵稅額＝課稅總地價×稅率(10‰) 

。 

② 自用住宅用地、國民住宅及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之勞工

宿舍：其用地按 2‰稅率計徵。 

   應徵稅額＝課稅總地價×稅率(2‰) 

③ 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之工業用地、礦業用

地、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寺廟、教堂用

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用地及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

加油站及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車

場用地： 

   其直接使用之土地按 10‰稅率計徵。 

   應徵稅額＝課稅總地價×稅率(10‰) 

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在保留期間仍為建築使用者，按 6‰稅率課徵，但符合土

地稅法第 17條自用住宅用地規定者，按 2‰稅率課徵。

其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離者，免徵。 

應徵稅額＝課稅總地價×稅率(6‰) 

4.累進起點地價表 

為了使公告地價符合經濟發展及市場需求現況，依據

平均地權條例第 14條規定，每 3年要重新規定地價，由各

縣、市政府籌組地價評議委員會辦理。近年來分別於民國

93 年、96 年及 99 年各辦理過重新規定地價，下一次則是

民國 102 年。一旦地價重新調整，則各該縣、市轄內土地

平均 7公畝的地價亦將隨之改變。依據財政部的解釋9

                                                 
8 土地稅法第 20 條：公有土地按基本稅率徵收地價稅。 

，縣

市合併改制直轄市的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在未重新

9 財政部 99年 8 月 30日台財稅字第 09900282710 號函：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如該直轄市未

屆辦理重新規定地價年度，自無需重新計算累進起點地價，其地價稅之核課，仍按改制前各該縣

市之累進起點地價，分別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8 條及第 19 條(同土地稅法第 16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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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地價前，累進起點地價仍按原行政轄區之土地計算，

亦即 99 年～101 年原臺中縣土地以其累進起點地價為 109

萬 6,000 元、原臺中市土地以其累進起點地價為 284 萬

4,000元計算應納稅額。詳如表 3、表 4。 

 

表 3       原臺中縣 99年至 101年累進起點地價表     單位：元 

級距 基 準 地 價 累進差額 稅率 

一 1,096,000以下 0 10‰ 

二 1,096,001- 6,576,000 5,480 15‰ 

三 6,576,001-12,056,000 71,240 25‰ 

四 12,056,001-17,536,000 191,800 35‰ 

五 17,536,001-23,016,000 367,160 45‰ 

六 23,016,001以上 597,320 55‰ 

資料來源：原臺中縣 99年累進起點地價表 

 

表 4       原臺中市 99年至 101年累進起點地價表     單位：元 

級距 基 準 地 價 累進差額 稅率 

一 2,844,000以下 0 10‰ 

二 2,844,001-17,064,000 14,220 15‰ 

三 17,064,001-31,284,000 184,860 25‰ 

四 31,284,001-45,504,000 497,700 35‰ 

五 45,504,001-59,724,000 952,740 45‰ 

六 59,724,001以上 1,549,980 55‰ 

資料來源：原臺中市 99年累進起點地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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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年辦理重新規定地價作業將會面臨的危機 

地價稅累進起點地價之計算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

定，應於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後當期地價稅開徵前計算

完竣。依現行規定，102 年重新公告地價後，本市納稅義務人必

須改適用新的累進起點地價。 

縣市合併直轄市後，因都會地區的「原臺中市」土地地價較

高，而「原臺中縣」鄉村區比例較高，所以「原臺中市累進起點

地價」比較高，為 284萬 4,000元，而「原臺中縣累進起點地價」

比較低，為 109萬 6,000元。假設 102年公告地價不變，以目前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土地稅稅籍資料測試核算本市(直轄市)

之 102年地價稅，預估 102年累進起點地價約為 158萬 4,000元，

其變化情形詳如表 5、表 6。 

表 5              預估 102年累進起點地價表           單位：元 

99年累進起點地價 變  化 102年累進起點地價(預估) 

(原)臺中市 2,844,000 -44%  
臺中市 1,584,000 

(原)臺中縣 1,096,000 4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6       預估 102年地價稅各級稅率基準地價表       單位：元 

級 距 基 準 地 價 累進差額 稅 率 

一 1,584,000以下 0  10‰ 

二 1,584,001- 9,504,000 7,920  15‰ 

三 9,504,001-17,424,000 102,960  25‰ 

四 17,424,001-25,344,000 277,200  35‰ 

五 25,344,001-33,264,000 530,640  45‰ 

六 33,264,001以上 863,280  5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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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年地價稅之變動情形分析 

（一）對於納稅義務人的影響 

由於都市化程度不同所呈現的土地價格差異，相對於不同

縣市的納稅義務人將有不同程度的租稅負擔。以臺中市為例，

如果直接採用合併後估算的 158 萬 4,000 元作為累進起點地

價，則土地坐落在原臺中市的納稅義務人將累進起點地價下

降，而適用較高級距的累進稅率，亦即地價稅負增加；同理，

土地坐落在原臺中縣的納稅義務人將因為累進起點地價調

高，可適用較低級距的累進稅率，稅負可能減少。 

在縣市合併後，其擁有土地的地價總額與合併前相同之納

稅義務人，因需以直轄市所有土地歸戶，計算課稅總地價，並

以合併後的累進起點地價核算地價稅，因此導致持有合併前原

縣、市轄土地之民眾，將因累進起點地價調整，致其應納地價

稅之變動情形，謹就以下 10種情況舉例說明： 

 

1.納稅義務人甲所有的土地全部在原臺中縣內，地價總額為

150 萬元，則合併後地價稅應納稅額較合併前減少 2,020

元，稅額減少比率 11.87％： 

(1)合併前適用原臺中縣第二級累進稅率： 

1,500,000×15‰－1,096,000×5‰＝17,020 ──原縣 

(2)合併後改適用第一級累進稅率： 

1,500,000×10‰＝15,000 

(3)合併後應納稅額－合併前應納稅額＝地價稅影響差額 

15,000－17,020＝－2,020 

 

2.納稅義務人乙的土地全部在原臺中縣內，地價總額為 1,700

萬元，則合併後地價稅應納稅額較合併前減少 8 萬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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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稅額減少比率 20.13％： 

(1)合併前適用原臺中縣第四級累進稅率： 

17,000,000×35‰－1,096,000×0.175＝403,200─原縣 

(2)合併後改適用第三級累進稅率： 

17,000,000×25‰－1,584,000×0.065＝322,040 

(3)合併後應納稅額－合併前應納稅額＝地價稅影響差額 

322,040－403,200＝－81,160 

 

3.納稅義務人丙的土地全部在原臺中縣內，地價總額為 2,350

萬元，則合併後地價稅應納稅額較合併前減少 14 萬 9,880

元，稅額減少比率 21.56％。 

(1)合併前適用原臺中縣第六級累進稅率： 

23,500,000×55‰－1,096,000×0.545＝695,180─原縣 

(2)合併後改適用第四級累進稅率： 

23,500,000×35‰－1,584,000×0.175＝545,300 

(3)合併後應納稅額－合併前應納稅額＝地價稅影響差額 

545,300－695,180＝－149,880 

 

4.納稅義務人丁的土地全部在原臺中市內，地價總額為 280萬

元，則合併後地價稅應納稅額較合併前增加 6,080 元，稅額

增加比率 21.71％。 

(1)合併前適用原臺中市第一級累進稅率： 

2,800,000×10‰＝28,000 ──────────原市 

(2)合併後改適用第二級累進稅率： 

2,800,000×15‰－1,584,000×0.005＝3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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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併後應納稅額－合併前應納稅額＝地價稅影響差額 

34,080－28,000＝6,080 

 

5.納稅義務人戊的土地全部在原臺中市內，地價總額為 3,350

萬元，則合併後地價稅應納稅額較合併前增加 30 萬 4,420

元，稅額增加比率 45.11％。 

(1)合併前適用原臺中市第四級累進稅率： 

33,500,000×35‰－2,844,000×0.175＝674,800 ─原市 

(2)合併後改適用第六級累進稅率： 

33,500,000×55‰－1,584,000×0.545＝979,220 

(3)合併後應納稅額－合併前應納稅額＝地價稅影響差額 

976,860－674,800＝304,420 

 

6.納稅義務人己的土地全部在原臺中市內，地價總額為 6,000

萬元，則合併後地價稅應納稅額較合併前增加 68 萬 6,700

元，稅額增加比率 39.24％。 

(1)合併前適用原臺中市第六級累進稅率價： 

60,000,000×55‰－2,844,000×0.545＝1,750,020-原市 

(2)合併後改適用第六級累進稅率： 

60,000,000×55‰－1,584,000×0.545＝2,436,720 

(3)合併後應納稅額－合併前應納稅額＝地價稅影響差額 

2,436,720－1,750,020＝686,700 

 

7.納稅義務人庚的土地在原臺中縣內之地價總額為 100萬元，

在原臺中市內之地價總額為 250萬元，則合併後地價稅應納

稅額較合併前增加 9,580 元，稅額增加比率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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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併前適用原臺中縣第一級及原臺中市第一級累進稅率： 

1,000,000×10‰＝10,000   ─────────原縣 

2,500,000×10‰＝25,000   ─────────原市 

10,000＋25,000＝35,000 

(2)合併後改適用第二級累進稅率： 

3,500,000×15‰－1,584,000×0.005＝44,580 

(3)合併後應納稅額－合併前應納稅額＝地價稅影響差額 

 44,580－35,000＝9,580 

 

8.納稅義務人辛的土地在原臺中縣內之地價總額為 200萬元，

在原臺中市內之地價總額為 180萬元，則合併後地價稅應納

稅額較合併前增加 6,560元，稅額增加比率 15.43％。 

(1)合併前適用原臺中縣第二級及原臺中市第一級累進稅率： 

2,000,000×15‰－1,096,000×0.005＝24,520 ──原縣 

1,800,000×10‰＝18,000  ──────────原市 

24,520＋18,000＝42,520 

(2)合併後改適用第二級累進稅率： 

3,800,000×15‰－1,584,000×0.005＝49,080 

(3)合併後應納稅額－合併前應納稅額＝地價稅影響差額 

49,080－42,520＝6,560 

 

9.納稅義務人壬的土地在原臺中縣內之地價總額為 1,200 萬

元，在原臺中市內之地價總額為 3,100萬元，則合併後地價

稅應納稅額較合併前增加 68 萬 2,820 元，稅額增加比率

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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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併前適用原臺中縣第三級及原臺中市第三級累進稅率： 

12,000,000×25‰－1,096,000×0.065＝228,760 －原縣 

31,000,000×25‰－2,844,000×0.065＝590,140 －原市 

228,760＋590,140＝818,900 

(2)合併後改適用第六級累進稅率： 

43,000,000×55‰－1,584,000×0.545＝1,501,720 

(3)合併後應納稅額－合併前應納稅額＝地價稅影響差額 

1,501,720－818,900＝682,820 

 

10.納稅義務人癸的土地在原臺中縣內之地價總額為 2,350 萬

元，在原臺中市內之地價總額為 6,000 萬元，則合併後地

價稅應納稅額較合併前增加 128 萬 4,020 元，稅額增加比

率 52.51％。 

(1)合併前適用臺中縣第六級及原臺中市第六級累進稅率： 

23,500,000×55‰－1,096,000×0.545＝695,180 －原縣 

60,000,000×55‰－2,844,000×0.545＝1,750,020-原市 

695,180＋1,750,020＝2,445,200 

(2)合併後改適用第六級累進稅率： 

83,500,000×55‰－1,584,000×0.545＝3,729,220 

(3)合併後應納稅額－合併前應納稅額＝地價稅影響差額 

 3,729,220－2,445,200＝1,284,020 

 

（二）由以上例示可知，如納稅義務人之土地轄區跨原臺中縣、

市，合併計稅後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則合併後繳納之地

價稅將一定會增加；再探究稅額增加的幅度，又以原本按

基本稅率課稅，但合併後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即改採累進



 18 

稅率者影響最大。土地坐落在原臺中市或臺中縣、市土地

地價總額合計後高於預核 102年累進起點地價 158萬 4,000

千元之納稅義務人（即擁有在原臺中市的土地較多者），增

加稅額較多；而稅額減少者多屬土地坐落於原臺中縣者。

影響程度整理詳。詳如表 7。 

 

表 7           甲等 10人縣市合併前後地價稅比較表 

納稅 

義務人 

 各 級 累 進 起 點 地 價 
稅  額 

影響增減％ 

稅  額 

變動幅度 
合  併  前 

合併後 
原臺中縣 原臺中市 

甲 第二級 ── 第一級 －11.87 ％ 減少 

乙 第四級 ── 第三級 －20.13 ％ 大幅減少 

丙 第六級 ── 第四級 －21.56 ％ 大幅減少 

丁 ── 第一級 第二級 ＋21.71 ％ 增加 

戊 ── 第四級 第六級 ＋45.11 ％ 大幅增加 

己 ── 第六級 第六級 ＋39.24 ％ 大幅增加 

庚 第一級 第一級 第二級 ＋27.37 ％ 增加 

辛 第二級 第一級 第二級 ＋15.43 ％ 增加 

壬 第三級 第三級 第六級 ＋83.38 ％ 巨幅增加 

癸 第六級 第六級 第六級 ＋52.51 ％ 巨幅增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對政府稅收及徵稅情形之影響 

本研究以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土地稅稅籍資料試算，假設 2種

情形分別測試縣市合併對地價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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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種情形是以預估 102年累進起點地價為 158萬 4,000元

情況下，測試核算本市(合併後臺中市)之 102年地價稅(以下稱

合併計稅)。 

第 2種情形是預估 102年仍按原「縣」、「市」之累進起點地

價分別核算地價稅(以下稱分開計稅)再合併製發繳款書。 

這 2種核稅方式，對土地坐落「原臺中縣」、「原臺中市」納稅義

務人 102 年地價稅應納稅額之增減情形及影響戶數統計分析如

下。 

 

（一）納稅義務人適用之稅率等級變化情形統計 

 

表 8          原臺中縣地價稅各級課稅戶數比較表      單位：戶 

級  稅率 合併前戶數 合併後戶數 增減戶數 

0 0 136 136 0 

1 10‰ 310,180 317,754 7,574 

2 15‰ 18,352 11,473 -6,879 

3 25‰ 887 456 -431 

4 35‰ 258 101 -157 

5 45‰ 81 31 -50 

6 55‰ 166 109 -57 

合計 330,060 330,0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99年統計-合併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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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原臺中市地價稅各級課稅戶數比較表        單位：戶 

級 稅率 合併前戶數 合併後戶數 增減戶數 

0 0 58 58 0 

1 10‰ 292,586 285,237 -7,349 

2 15‰ 6,665 13,261 6,596 

3 25‰ 310 782 472 

4 35‰ 85 219 134 

5 45‰ 48 91 43 

6 55‰ 114 218 104 

合計 299,866 299,866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99年統計-合併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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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縣市合併對地價稅各級增減戶數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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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納稅義務人地價稅各級稅額變化情形統計 

表 10       原臺中縣地價稅各級稅額統計表         單位：元；戶 

級 稅率 合併前總稅額 合併後總稅額 增減稅額 增減％ 增減 
戶數 

0 0 215,279,744 215,279,744 0 0 0 

1 10‰ 549,171,013 647,337,989 98,166,976 17.88 7,574 

2 15‰ 492,389,382 427,513,746 -64,875,636 -13.18 -6,879 

3 25‰ 114,680,778 89,984,919 -24,695,859 -21.53 -431 

4 35‰ 70,150,256 43,726,994 -26,423,262 -37.67 -157 

5 45‰ 39,845,417 21,715,319 -18,130,098 -45.50 -50 

6 55‰ 343,238,761 276,328,428 -66,910,333 -19.49 -57 

合  計  1,824,755,351 1,721,887,139 -102,868,212 -5.64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99年統計-合併前資料) 

 

表 11         原臺中市地價稅各級稅額統計表       單位：元；戶 

級 稅率 合併前總稅額 合併後總稅額 增減稅額 增減
％ 

增減 
戶數 

0 0 83,815,318 83,815,318 0 0 0 

1 10‰ 800, 260,320 649,766,658 -150,493,662 -18.8 -7,349 

2 15‰ 447, 614,868 524,768,976 77,154,108 17.24 6,596 

3 25‰ 98,440,067 160,712,677 62,272,610 63.26 472 

4 35‰ 64,928,641 81,685,342 16,756,701 25.81 134 

5 45‰ 56,811,054 69,374,723 12,563,669 22.11 43 

6 55‰ 636,472, 363 846,513,105 210,040,742 33.00 104 

合  計 2,188,342,631 2,416,636,799 228,294,168 10.43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99年統計-合併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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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縣市合併對地價稅各級之稅收增減比較圖 

 

（三）102 年地價稅稅籍合併歸戶並以預估累進起點地價 158 萬

4,000 元預核臺中市 102 年地價稅，合併計稅後使納稅義務

人稅額改變之戶數約計 4 萬 9,595 戶，並使臺中市地價稅稅

收淨增加約 2億 1,090萬 4,000元，詳如表 12。整體而言，

又以第 1 級戶數減少最多，估計減少 942 戶；而第 2 級戶數

增加最多，估計增加 707 戶。此外，特別要注意的是第 6 級

的變化，也就是適用最高稅率（55‰）的納稅義務人原先僅

235戶，將激增至 330戶，而此級之稅收亦將遽增 2億 1,090

萬 4,000元。詳如表 12、表 13。 

 

表 12   合併計稅臺中市地價稅稅額增減戶數統計表   單位：戶；元 

稅 額 減 少 稅 額 增 加 整 體 影 響 

戶 數 總 金 額 戶 數 總 金 額 戶 數 總 金 額 

19,357 -84,314,227 30,238 295,218,227 49,595 210,904,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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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合併計稅後臺中市地價稅各級距影響戶數統計表   單位：戶 

級 距 稅 率 分開核稅 合併計稅 增   減 

免稅 0 170 166 -4 

1 10‰ 576,134 575,192 -942 

2 15‰ 24,825 25,532 707 

3 25‰ 1,144 1,302 158 

4 35‰ 343 343 0 

5 45‰ 139 125 -14 

6 55‰ 235 330 95 

合       計 602,990 602,99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4     合併前後臺中市地價稅各級距稅收增減統計表   單位：元 

級距 稅率 分 開 核 稅 合 併 計 稅 增    減 

免稅 0 307,881,000 323,595,000 15,714,000 

1 10‰ 1,326,976,000 1,257,333,000 -69,643,000 

2 15‰ 950,573,000 976,591,000 26,018,000 

3 25‰ 219,546,000 257,070,000 37,524,000 

4 35‰ 135,508,000 135,364,000 -144,000 

5 45‰ 100,176,000 89,043,000 -11,133,000 

6 55‰ 974,071,000 1,186,638,000 212,567,000 

合  計 4,014,730,000 4,225,634,000 210,904,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4 

    由上可知，地價稅採合併計稅後，土地坐落在「原臺中市」

之納稅義務人，特別是原本適用累進稅率（15‰～25‰）課徵地價

稅之納稅義務人，102年地價稅應納稅額將大幅增加。整體而言，

地價稅稅收將會增加，但可預見市政府團隊及地方稅務局屆時將

面臨的問題包括納稅義務人對 102年地價稅核定的異議、民意代

表對稅義務人異議案件的關心，再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這將是

102年的一項危機，為降低衝擊，亟需提早規劃因應之道。 

 

（四）進一步分析，如 102 年地價稅開徵，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

價稅之土地，以原臺中縣、原臺中市以預估累進起點地價 158

萬 4,000 元，核算本市 102 年地價稅，且差額稅額 100 元以

下不列入分析，分級統計，與分開核稅相較，合併計稅地價

稅稅收預估增加 1億 9,526萬元。詳如表 15。  

 

表 15      合併計稅後稅額增減分級統計表         單位：戶；元 

稅 額 減 少 稅 額 增 加 
稅 額 淨 增 加 

戶數 金額(元) 戶數 金額(元) 

18,733 8,293萬 15,643 2億 7,820萬 1億 9,526萬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再深入分析地價稅稅額減少之納稅義務人，大部分減少

金額為 5,000 元以下，約計 1 萬 7,628 戶，占所有稅額減少

者 94.1％。詳如表 16。 

  

 

 

 



 25 

表 16         合併計稅稅額減少者分級統計表       單位：元；戶 

稅額減少級距 戶  數 百 分 比 

2,000元以下 7,010 37.42% 

 2,001～5,000元 10,618 56.68% 

 5,001～8,000元 92 0.49% 

 8,001～10,000元 59 0.31% 

 10,001～100,000元 827 4.41% 

100,001～500,000元 127 0.68% 

合        計 18,733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0,001元以上

5%5,001～9999元

1%

5,001元以下

94%

5,001元以下 5,001～9999元 10,001元以上
 

圖 3合併計稅後稅額減少情形分布圖   單位：元；戶；％ 

 

反觀合併計稅後地價稅稅額增加者，以增加 5,001～

8,000 元者最多，估計有 6,161 戶。其次為增加 2,000 元以

下者，有 4,038 戶；再其次為增加 2,001～5,000 元者，有

3,465 戶。但稅額增加 1 萬元～10 萬元者亦有 1,200 戶，增

加 10萬元～500萬元者更高達 1,544戶。詳如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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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合併計稅稅額增加者分級統計表        單位：元；戶 

稅 額 增 加 級 距 戶  數 百 分 比 

2,000以下  4,038 25.81%  

2,001～5,000元  3,465 22.15%  

5,001～8,000元  6,161 39.39%  

 8,001～10,000元    324 2.07%  

 10,001～100,000元  1,200 7.67%  

100,001～500,000元    304 1.94%  

  500,001～1,000,000元    126 0.81%  

1,000,001～5,000,000元     25 0.16%  

合        計 15,643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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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合併計稅後稅額增加情形分布圖    單位：元；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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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合併計稅後稅額增加及減額者分級比較圖    單位：元；戶 

 

 

（五）合併計稅對於法人及自然人之影響 

1.地價稅稅額減少者 

合併計稅後地價稅稅額將減少之戶數約計 1萬 8,733戶，

其中自然人為 1萬 6,735戶，約占稅額減少戶數比例 89.33％。

稅額減少約計 8,293 萬元，其中屬自然人者減少稅額為 5,376

萬元，約占稅額增加比例 64.82％。值得注意的是稅額將大幅

減少 10萬元～50萬元者，卻是以法人為多，共計 85戶，平均

每戶減少 18萬 9,689元；而自然人則僅 42戶，平均每戶減少

16萬 1,853元。詳如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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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合併計稅後稅額減少法人、自然人統計表    單位：戶；元 

減少稅額(元) 項  目 法  人 自然人 合  計 

2,000以下 

戶  數 412 6,598 7,010  

稅  額 433,205 6,434,907 6,868,112  

平均每戶減額 1,051 975 980  

2,001～5,000 

戶  數 1,204 9,414 10,618  

稅  額 2,941,993 22,763,812 25,705,805  

平均每戶減額 2,443 2,418 2,421  

5,001～8,000 

戶  數 25 67 92  

稅  額 164,771 445,104 609,875  

平均每戶減額 6,590 6,643 6,629  

8,001～10,000 

戶  數 17 42 59  

稅  額 152,542 371,281 523,823  

平均每戶減額 8,973 8,840 8,878  

10,001～100,000 

戶  數 255 572 827  

稅  額 9,359,048 16,945,506 26,304,554  

平均每戶減額 36,702 29,625 31,807  

100,001～500,000 

戶  數 85 42 127  

稅  額 16,123,520 6,797,845 22,921,365  

平均每戶減額 189,688 161,853 180,483  

總    計 

戶  數 1,998  16,735  18,733  

稅  額 29,175,079  53,758,455  82,933,534  

平均每戶減額 14,602  3,212  4,4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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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減稅之法人與自然人戶數比較圖          單位：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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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減稅之法人與自然人減稅金額比較圖    單位：元；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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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價稅稅額增加者 

合併計稅後地價稅稅額將增加之戶數約計 1萬 5,643戶，

其中仍以自然人為主，共有 1萬 3,923戶，約占稅額增加戶數

比例 89％。稅額增加約計 2億 7,820萬元，其中屬自然人部份

為 1 億 5,949 萬元，約占稅額增加比例 57.33％。但稅額增加

超過 50萬元以上者則是法人佔多數，計有 97戶；自然人僅 54

戶。詳如表 19。 

表 19   合併計稅後稅額增加法人、自然人統計表     單位：元；戶 

增加稅額(元) 項  目 法  人 自然人 合  計 

2,000以下 

戶  數 221 3,817 4,038 

稅  額 211,076 3,627,271 3,838,347 

平均每戶增額 955 950 951 

2,001～

5,000 

戶  數 226 3,239 3,465 

稅  額 768,928 10,891,161 11,660,089 

平均每戶增額 3,402 3,362 3,365 

5,001～

8,000 

戶  數 778 5,383 6,161 

稅  額 4,856,379 33,579,403 38,435,782 

平均每戶增額 6,242 6,238 6,239 

8,001～

10,000 

戶  數 30 294 324 

稅  額 276,518 2,608,829 2,885,347 

平均每戶增額 9,217 8,873 8,905 

10,001～

100,000 

戶  數 255 945 1,200 

稅  額 11,435,005 29,690,172 41,125,177 

平均每戶增額 44,843 31,418 34,271 

100,001～ 戶  數 113 191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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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 稅  額 24,221,495 41,250,746 65,472,241 

平均每戶增額 214,349.51 215,972.49 215,369 

500,001～

1,000,000 

戶  數 76 50 126 

稅  額 51,271,414 33,229,193 84,500,607 

平均每戶增額 674,623.87 664,583.86 670,640 

1,000,001～

5,000,000 

戶  數 21 4 25 

稅  額 25,666,023 4,613,560 30,279,583 

平均每戶增額 1,222,191.57 1,153,390 1,211,183 

總    計 

戶  數 1,720 13,923 15,643 

稅  額 118,706,838 159,490,335 278,197,173 

平均每戶增額 69,016 11,455 17,7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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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增稅之法人與自然人戶數比較圖          單位：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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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增稅之法人與自然人增稅金額比較圖        單位：元 

 

參、研究發現 

縣市合併後，因腹地增加、交通便捷及都市整體規劃更臻完

善，預期地價上揚、房地產交易活絡，合併所帶動之地區發展及

土地利用價值之實質效益，惟預期之經濟效益並非短期得以實

現，如在合併後第 3年因累進起點地價向下調整，致 2萬餘戶納

稅義務人地價稅之適用率提高，在未蒙政策利益前，先承受地價

稅負增加之不利益，認有政府變相加稅之虞，市民實難以承受甚

且非難係縣市合併帶來增稅之苦，況地價稅稅負因合併而遽增，

必造成納稅義務人抗爭，影響課稅安定性，而納稅公平原則是否

經得起考驗？  

原縣、市間累進起點地價差異達 1.8倍，稅負衝擊頗為嚴重，

實有必要延長時間，藉由合併後都市整併規劃完善、合理調整地

價以縮小城鄉差距，降低因重新計算累進起點地價後之衝擊，另

人民權益不宜因行政組織調整而有劇烈變化，惟如對於稅負增加

者採取緩衝性減徵措施，對於稅負減少者卻未同步增稅，不僅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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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政，亦不符合租稅公平性原則。 

綜合以上分析發現： 

一、102 年地價稅稅籍合併歸戶並以預估累進起點地價 158 萬

4,000 元預核臺中市 102 年地價稅，合併計稅後對納稅義務人

稅額增減影響戶數約計 4 萬 9,595 戶(含稅額增減 100 元以

下)，淨增加地價稅稅收約計 2億 1,090萬 4,000元。 

二、應納稅額增加、減少者以自然人占九成，但增、減稅額鉅大之

戶數則以法人所占比率較高。可見地價稅課稅制度改變首先衝

擊到的是土地資產多的法人團體，其較自然人有更多稅法知

識，甚至聘用律師或顧問作為智囊團，對於其權利的主張想必

較一般個人更為積極，可能運用媒體、民意代表或遊說團體表

達對其有利的政策意見。 

三、合併計稅後減稅者約計 1萬 8,733戶，稅額減少約 8,293萬元。

而增稅戶數則約 1 萬 5,643 戶，稅額增加約 2 億 7,820 萬元。

稅額增加與減少的戶數差距不大，但金額相差甚大。預估增稅

100萬元以上者有 21戶，增稅金額計 2,566萬餘元，平均每戶

增加 122 萬餘元。所以此項計稅方式因縣市合併之改變，將使

增稅負擔集中在少數納稅義務人身上。 

四、減稅者以減少 5,000 元以下為主，約 1 萬 7,628 戶，約占稅額

減少戶數 94.10％。稅額增加者集中增加 2,000元～8,000元，

約 1萬 3,664戶，約占增加稅額戶數 87.35％。此類均屬於小幅

度之稅額增減，對於大部分的納稅人而言影響尚不致太大。 

 

肆、因應方案與建議 

一、因應方案 

    因應 102 年後累進起點地價變動所造成租稅負擔之重分配，

的確增加納稅義務人的衝擊，除了加強徵納雙方之溝通與宣導

外，本文試提出配套之修法方案及優缺點評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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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逕依 102年重新規定地價後之累進起點地價計算地價稅額。 

（一） 理由：因縣市合併後，預期之經濟效益並非短期得以實現，

如在合併後第 3年隨即大幅增加 2萬餘戶納稅人地價

稅，市民實難以承受增稅之苦，合併涉及因合併增加

地價稅應從長計議。合併後地價稅增加，係因縣市合

併升格直轄市的關係，而非納稅義務人的財產之立即

性增值，不能因政策因素增加人民租稅負擔。 

（二） 優點：符合現有法律規定，不增加行政成本。 

（三） 缺點：對納稅義務人衝擊大，易引起反彈和對政府的不信賴

感。 

 

方案二：建請財政部修正法令或頒布行政命令，繼續分別按原縣市

之累進起點地價計算地價稅額，並訂定落日條款，一般市

場經濟景氣循環為 10 年，建請修法 10 年內仍繼續分別計

稅、合併發單。 

（一） 理由：給予納稅義務人 10 年之緩衝期，使稅制的衝擊軟著

路，對資本市場之發展和景氣不至於有立即的影響。 

（二） 優點：原臺中縣市之土地，繼續分別按原縣市之累進起點地

價計算分開計算地價稅額，以解決眼前的問題。 

（三） 缺點：關於訂定落日條款之期限部分，將合併計稅所增加地

價稅稅負之爭議問題延後至未來合併計稅之 10年

後，並未真正解決問題。 

 

方案三：建請財政部修正增繳地價稅抵繳土地增值稅辦法，合併後

第一次重新規定地價後 3年內，因累進起點地價調整所增

繳之地價稅，可於出售時抵繳土地增值稅。 

（一） 理由：如因行政組織調整等非經濟面因素所增繳之租稅，係

增加所有權人之持有成本。基於土地增值稅計算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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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取得成本，建議可納入其必要成本予以減除，將

可減緩納稅義務人之衝擊。 

（二） 優點：不必改變地價稅之計算方法，僅調整未來將繳納的土

地增值稅，不會影響現有稅收，使政府財源得以安

定，同時亦有促進土地交易之政策意涵。 

（三） 缺點：增繳之地價稅主要係因原縣市累進起點地價落差太大

所致，非屬合併產生之經濟效益，不宜納入土地增值

稅漲價歸公之課稅原則考量因素，且對土地未移轉者

明顯不合理。此外，現行土地稅法第 31 條第 3 項，

對於土地在持有期間內，因重新規定地價增繳之地價

稅，已有准予抵繳土地增值稅之規定；如又准予抵繳

「縣市合併累進起點地價調整所增繳之地價稅」，將

產生重複抵繳情形，再者，地價稅採歸戶及累進課

稅，故無法計算「某單一原因」所造成之稅額變動數。 

 

方案四：由各合併改制直轄市訂定自治條例或行政規則，合併後第

一次重新規定地價後 3年，因累進起點地價調整所增繳之

地價稅，每年分別減徵 60％、40％、20％。 

（一） 理由:地價稅係屬地方稅，地方政府可依地方稅法通則，因地

制宜訂定課稅政策。民國 76 年財政部曾採此措施以減

輕納稅義務人負擔10

（二） 優點: 逐年減徵可使政策的衝擊減緩，減少民怨。 

。 

（三） 缺點：自治條例、行政規則不得牴觸稅法之規定。增繳之地

價稅定義困難，又地價稅採歸戶課稅，故除因合併後

累進起點地價調整因素外，戶內土地筆數增減、使用

情形變更及適用稅率級距改變等因素亦會影響稅額

                                                 
10 財政部 76年 12月 19 日台財稅第 760297437號函：76年重新規定地價後，地價稅之減徵，奉

行政院核定，變更減徵方式(一)76年 1月至 6月地價稅按原地價全額計徵，7月至 12 月按新地價

應徵地價稅額 6 成計徵。(二) 77年地價稅按新地價應徵地價稅額 6成計徵。(三)78 年地價稅按

新地價應徵地價稅額 8 成計徵。(四) 79 年地價稅按新地價全額計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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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均會增加地價稅應納稅額，依目前的資訊設備

不易判別何者屬因「累進起點地價調整」所增加的地

價稅負，故難以於開徵時精確計算，辦理統一減徵作

業。況且每一納稅義務人因累進起點地價調整所增繳

之地價稅額並不相同，如採同一比例減徵，僅達形式

上公平，並無法達成實質公平；例如同樣減徵 40％稅

額，高稅率級距者可能獲減稅金額達數十萬元，而低

稅率級距者可能僅減稅數佰元，形同「累進退稅」之

做法，將使地價稅的課徵與累進課稅的量能精神背道

而馳。另外，此方案除了要修法外，對於因累進起點

地價調整而「減稅」者，亦是另一型態之不公平，並

減少庫收。 

 

方案五：由各市訂定自治條例或行政規則，按 102 年重新規定地價

後之累進起點地價計算地價稅額，但因累進起點地價調整

所增繳之地價稅由稽徵機關主動辦理分期繳納，同步修改

稅捐稽徵法第 26條。 

（一） 理由: 分期繳納可減緩對納稅義務人衝擊，惟由各市訂定自

治條例或行政規定仍須法律授權，仍須修法。 

（二） 優點: 在不損及應有稅收下，考量納稅義務人突然增加之租

稅負擔，主動辦理分期繳納是體貼人民之作法。 

（三） 缺點: 全面主動辦理分期繳納作業，除影響市庫財源調度，

亦增加稽徵成本(包括修改電腦程式、列印製發繳款

書、送達投遞郵資等)。在應納稅額未減少之情況下，

分期繳納之美意納稅義務人未必欣然接受。 

 

方案六：因應 102 年將辦理重新規定地價，重新計算新的累進起點

地價，修正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作為配套措施，維持

現有課稅模式，仍就原縣市轄區採合併開徵、分開計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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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一）理由：地價稅係基於土地財產持有而課徵，其租稅負擔之改

變應依據土地持有之多寡，人民不應承受地方政府組

織改變所帶來的租稅衝擊，況臺中縣、市分治超過半

世紀，累進起點地價亦不相同，以合併計稅之累進起

點地價核課，將違背租稅安定性、稅負可預期性及量

能課稅原則。 

（二）優點：從根本去解決因非經濟因素所造成的租稅衝擊。 

（三）缺點：修法除了需財政部、內政部達成共識之外，亦須經過

立法院冗長的審議過程，對於即將到來 102 的地價稅

開徵，此項方案具高度急迫性。 

二、建議 

    經評估以上方案，最為可行應屬方案六。因應 102 年將辦理

重新規定地價，重新計算新的累進起點地價，修法作為配套措施，

維持現有課稅模式，仍就原縣市轄區採合併開徵、分開計稅之原

則，降低衝擊面，避免影響開徵安定性及民怨之產生。具體之建

議修法內容如下： 

（一） 建請財政部協助透過中央協調內政部同步修正土地稅法第

15 條第 1 項、新增土地稅法第 16 條第 3 項與新增平均地權

條例第 18 條第 2 項「累進起點地價如因行政區域調整或合

併，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依調整或合併前之區域，分開

核計累進起點地價，分別計課地價稅後合併課徵。」11

1. 修正土地稅法條文第 15條第 1項，增訂「但因行政區域調整

或縣市合併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視都市發展情況，

。 

                                                 
11
財政部 101年 7 月 16日台財稅字第 10100078790 號函略以建議修正土地稅法第 15 條、第 16條

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18條乙案，按臺中、臺南及高雄等 3 直轄市改制後，依法將重新計算累進起點
地價，受增稅影響者僅擁有大額一般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並符合租稅公平與量能課稅原則。三
都未受影響之戶數約占 96%，亦有部分係減少稅負。修法涵蓋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涉及層
面廣、變數大。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條規定，每 3年重新規定地價 1 次，但必要時得延長之。爰
三都改制後是否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4條規定每三年重新規定地價，相關稅負之影響及有無必要延
長調適期間，依上開條例第 14 條但書規定，延長重新規定地價期限等，宜請 貴部(內政部)併同
考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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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調整前之區域或合併前各該直轄市或縣（市）土地，或依

轄內區域發展情形分別計算地價總額。」 

2. 新增土地稅法第 16條第 3項，增訂「第一項累進起點地價之

計算，因行政區域調整或縣市合併者，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得視都市發展情況，依調整前之區域或合併前各該直轄市

或縣（市）土地，或依轄內區域發展情形分別計算之。」 

3. 新增平均地權條例第 18條第 2項，增訂「前項累進起點地價

之計算，因行政區域調整或縣市合併者，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得視都市發展情況，依調整前之區域或合併前各該直轄

市或縣（市）土地，或依轄內區域發展情形分別計算之。」 

（二） 修正草案條文 

土地稅法第 15條、第 16條與平均地權條例第 18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詳如表 20、表 21。 

表 20     土地稅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 地價稅按每一

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

市或縣 (市) 轄區內之地

價總額計徵之。

   前項所稱地價總額，指

每一土地所有權人依法定

程序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

規定地價，經核列歸戶冊

之地價總額。 

但因行政

區域調整或縣市合併者，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

視都市發展情況，依調整

前之區域或合併前各該直

轄市或縣（市）土地，或

依轄內區域發展情形分別

計算地價總額。 

第十五條 地價稅按每一

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

轄市或縣 (市) 轄區內

之地價總額計徵之。 

   前項所稱地價總額，指

每一土地所有權人依法

定程序辦理規定地價或

重新規定地價，經核列歸

戶冊之地價總額。 

 

1.行政區域調整或縣市合

併後，因區域或縣市間之

地價相差懸殊，城鄉差距

過大，且經濟成長及土地

增值效益，短期內仍難以

顯現，如依合併後地價總

額課稅，將造成民眾稅負

衝擊。 

2.為避免引發民怨並維護

租稅公平，修正賦予地方

政府得視都市發展情

況，或轄內區域發展情

形，選擇不同計課地價稅

方式，以消弭爭議，爰於

第一項增列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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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地價稅基本稅

率為千分之十。土地所

有權人之地價總額未超

過土地所在地 

直轄市或縣 (市) 累進

起點地價者，其地價稅

按基本稅率徵收；超過

累進起點地價者，依左

列規定累進課徵： 

一、超過累進起點地價未

達五倍者，就其超過部

分課徵千分之十五。 

二、超過累進起點地價五

倍至十倍者，就其超過

部分課徵千分之二十

五。 

三、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十

倍至十五倍者，就其超

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三十

五。 

四、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十

五倍至二十倍者，就其

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四

十五。 

五、超過累進起點地價二

十倍以上者，就其超過

部分課徵千分之五十

五。 

前項所稱累進起點

地價，以各該直轄市及縣 

(市) 土地七公畝之平均

地價為準。但不包括工業

用地、礦業用地、農業用

地及免稅土地在內。 

第十六條  地價稅基本稅

率為千分之十。土地所

有權人之地價總額未超

過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 (市) 累進起點地價

者，其地價稅按基本稅

率徵收；超過累進起點

地價者，依左列規定累

進課徵： 

一、超過累進起點地價未

達五倍者，就其超過部

分課徵千分之十五。 

二、超過累進起點地價五

倍至十倍者，就其超過

部分課徵千分之二十

五。 

三、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十

倍至十五倍者，就其超

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三

十五。 

四、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十

五倍至二十倍者，就其

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四

十五。 

五、超過累進起點地價二

十倍以上者，就其超過

部分課徵千分之五十

五。 

前項所稱累進起點

地價，以各該直轄市及縣 

(市) 土地七公畝之平均

地價為準。但不包括工業

用地、礦業用地、農業用

地及免稅土地在內。 

理由同上，爰增列第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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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累進起點地

價之計算，因行政區域

調整或縣市合併者，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得

視都市發展情況，依調

整前之區域或合併前各

該直轄市或縣（市）土

地，或依轄內區域發展

情形分別計算之。 

 

 

 

表 21        平均地權條例第十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八條  地價稅採累進

稅率，以各該直轄市或縣

（市）土地七公畝之平均

地價，為累進起點地價。

但不包括工業用地、礦業

用地、農業用地及免稅土

地在內。 

 

前項累進起點地價之計

算，因行政區域調整或縣

市合併者，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得視都市發展

情況，依調整前之區域或

合併前各該直轄市或縣

（市）土地，或依轄內區

域發展情形分別計算之。 

第十八條 地價稅採累進

稅率，以各該直轄市或縣

（市）土地七公畝之平均

地價，為累進起點地價。

但不包括工業用地、礦業

用地、農業用 

地及免稅土地在內。 

 

理由同上，爰增列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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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財政為庶政之本，納稅為財政之基。政府徵稅以支持公共建

設與服務，固為課稅之主要目的，然而課稅的手段除了要依據法

律外，尚需顧及公平正義和人民信賴，才不致增加徵納雙方的衝

突。納稅是人民應盡的義務，但課稅政策的推行因限制人民的財

產權，更應注重課稅安定性及納稅可預期性。如果納稅人的財產

沒有任何改變下，僅因政府組織改制就大幅改變人民的納稅負

擔，想必政府將面臨極大的輿論壓力。 

此外，在油電雙漲的當下，臺中市「抗漲督導小組」在 101

年 5月正式成軍 12

為了降低衝擊，本研究建議 102年辦理重新規定地價作業，

仍以縣市合併前「原縣土地計算原縣 102年累進起點地價」、「原

市土地計算原市 102年累進起點地價」，各以其 102年累進起點

地價計算 102年地價稅應納稅額，亦即仍就原縣、市轄區土地採

分開計算地價稅稅額、合併一張繳款書開徵之原則，辦理地價稅

開徵作業。使租稅制度回歸經濟層面因素，免除政治因素之干擾。 

，並提出具體建議「明年公告地價及現值，中

市凍漲」。惟 102 年辦理重新規定地價年度，其累進起點地價連

動調整後，即使「公告地價凍漲」，卻絕對凍不了合併計稅所應

增繳的地價稅額。雖然也有部分納稅人的地價稅將減少，但在「各

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態下，大多數人仍是謀求

利己重於利他，增稅者的抗議聲將遠遠超過減稅者的支持。實在

必須請財政部審慎研擬修法「凍累進起點地價」，才能「凍漲地

價稅」。 

                                                 
12 101年 5月 10日中國時報第 C2 版 



 42 

陸、 參考文獻 

一、行政院，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1 日（補登）。行政院公報第 015 卷

第 170 期 20090904 內政篇內政部令 台內民字第 0980162925 號

發布「臺北縣改制計畫」、「臺中縣（市）合併改制計畫」、「臺

南縣（市）合併改制計畫」及「高雄縣市合併改制計畫」，自即日

生效；並自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25 日，臺北縣改制為「新北市」，

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為「臺中市」，臺南縣（市）合併改制為「臺

南市」，高雄縣市合併改制為「高雄市」。附「臺中縣（市）合併

改制計畫」。 

二、財政部，100年 3月 21日。「地價稅稽徵作業手冊」。 

三、鄭淑惠，99 年 2 月 25 日。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地價稅累進起點地

價調整會議，問題探討簡報。 

四、丁書璿，100 年 12 月 14 日。高雄市、臺南市、臺中市財產稅業務

研討會會議簡報資料。 

五、臺南市政府稅務局，101年 3月 2日。三都第二次財產稅業務研討會

102年地價稅計徵探討會會議簡報資料。 

六、臺中市政府民政局，101 年 5 月 2 日。最新人口統計資料，查詢日

期：101年 5月 4日。 



 43 

柒、附錄 

附錄 1  

 



 44 

 



 45 

附錄 2  



 46 

附錄 3 

 

 



 47 

附錄 4  

 


